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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 
花蓮區初步安置暨唱名分發作業實施計畫 

一、依  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 
（二）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三）104 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標準作業手冊。 

二、目  標： 

（一）整合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資源，落實身心障礙學生接受適性教育權利。 
（二）尊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差異，使學生充分就學，並得到適切的安置。 
（三）增進學生、家長、特教相關人員等參與選填志願之自我決策機會，使安置更符合學

生需求。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 

四、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立二林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五、承辦單位：國立花蓮特殊教育學校、花蓮縣政府 

六、協辦單位：國立花蓮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國立玉里高級中學 

七、主 持 人：劉校長于菱 

八、參加人員：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 
（二）花蓮區安置委員 
（三）特教學校、高中職特教班特教承辦人員 
（四）花蓮縣政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輔導工作承辦人員 
（五）參加適性輔導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能力評估之學生及其家長或委託人 

九、會議時間：104 年 5 月 11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十、會議地點：花蓮區委員會議：國立花蓮特殊教育學校第一會議室 

              唱名分發地點：國立花蓮特殊教育學校體育館 

十一、會議流程： 

時間 議程 主持人 備註 

9：00~10：00 委員會前會 劉校長于菱 
(由花蓮區適性

輔導安置委員參

加) 

10：00~10：20 
向學生、家長或接受委託之相關人員說
明安置作業流程與方式 

林主任秀玲  

10：20~13：00 唱名選填志願 
劉校長于菱 
及安置委員 

 

13：00~13：30 委員開會確認安置結果 劉校長于菱  

13：30~ 賦歸 
柯瓊宜組長 
及相關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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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經費來源： 

（一）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年度適性輔導安置經費支應。 

（二）花蓮區委員出席費由本年度適性輔導安置經費支應。 

（三）學校教師、特教承辦人員或縣市政府特教承辦人員接受委託出席者，請給予公(差)
假，往返差旅費由原服務單位依規定支給。 

 
十三、獎    勵：辦理本項活動相關人員，依權責給予敘獎。 
 
十四、本辦法經簽請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4 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智能障礙類適性輔導安置 
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花蓮區 

初步安置唱名分發作業原則 

一、依據 104 學年度適性輔導安置簡章訂定之安置原則辦理。 

二、本區辦理安置作業，採家長當場選填志願，其流程與原則如下： 

（一） 報名特殊教育學校之學生不必參加唱名分發作業，報名參加高職特教班能力

評估之學生始須參加唱名分發作業。 

（二） 現場唱名分發作業之前，本區先書面審核分發報名特教學校之中、重度、極

重度學生。分發完畢後，特殊教育學校若有剩餘之缺額，依相關規定開放給

現場唱名分發作業之學生選擇。 

（三） 輕、中度智障類學生參加能力評估欲安置高中職特教班者： 

1. 由於高職特教班名額有限，所以並非報名高中職特教班就一定能進入就讀，

若高中職特教班已額滿，依簡章規定得由安置委員會決議安置於特殊教育學

校，請學校教師一定要讓家長知悉。 

2. 請學校儘量鼓勵家長到場參與選填志願，以免影響學生之安置機會；尤其評

估結果成績較不理想之學生家長更應參與，才有更多的選擇空間。 

3. 請原班導師、特教組長等相關輔導人員提供充分資訊幫助家長依學生能力、

身心狀況、居住遠近等考量，選填志願。 

4. 寄發能力評估結果通知單後，請家長於分發當日親自到場參加初步安置唱名

作業；家長若無法親自到場，請務必填寫委託書委請原畢業學校導師、特教

組長、輔導主任、學校相關人員、或縣市鑑輔會承辦人員到場繳交志願；未

到場又未能完成委託程序者，不予安置。 

5. 參加能力評估學生，依評估結果高低依序唱名分發安置，能力評估結果相同

時依職業能力、實用語文、實用數學、社會適應成績高低排序現場唱名分發。 

6. 作業區安置委員會得依據學生能力評估結果；訂定切截點安置標準，達標準

者方可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未達標準者，得由作業區安置委員

會決議安置特殊教育學校。 

7. 當場若因所欲就讀學校已額滿，確認不願分發者，請填放棄安置聲明書，但

因牽涉學生就學權益之喪失，務請審慎考慮。 

8. 未參加能力評估者不予安置。 

（四） 跨區至本區之學生家長亦需親自或委託參與初步安置會議現場填寫志願。 

三、本區有特殊個案或選填志願有所爭議時，請檢附學生整體綜合表現暨相關資料，

由本區安置委員協調審議，仍無法達成決議時，再提交聯合安置委員會專案審議。 

 



四、經安置之學生，不得要求改安置他校集中式特教班；即使他校辦理報到作業後，

尚有缺額，亦不予遞補。 

五、經安置委員會安置之學生，不願接受者，可選擇其他入學管道升學。 

六、凡循本簡章報名者，不得重複循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管道另兩種簡章報名：

「身心障礙學生安置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安置高級中等學校」，或參加

直轄市自行辦理之適性輔導安置管道，違者取消本入學安置資格。 

七、作業區安置委員會初步安置結果須提交聯合安置委員會確認。 

八、本作業原則由適性輔導安置花蓮區安置委員會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104 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 

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 

代理登記分發委託書 

立委託書人                因□工作     □出國     □重大疾病     

□路途遙遠  □其他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法親自到場參加唱名登記分發，特委託_________先生／女士代為參加處理現

場唱名分發安置相關事宜。 

 

             此 致  

104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 花蓮 區安置委員會  

 

委  託  人：                  簽章 

與學生關係： 

身分證字號： 

學 生 姓 名： 

地      址： 

電      話： 

 

就讀學校意願：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第四志願                 第五志願                第六志願                 

附註：1.委託人需為學生之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 

      2.受委託人需為學生之原畢(結)業國中教師、特教組長、輔導主任或學校

相關人員。 

      3.未到場又未能完成委託程序者，不予安置。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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